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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本文件由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提出并组织实施。 

本文件由山东省人工智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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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以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和应用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在方便人们生活的同时也带来了复杂的伦

理问题和治理挑战，人工智能伦理已经成为各国各地区人工智能政策的核心内容之一。2017年国务院印

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提出制定促进人工智能发展的法律法规和伦理规范作为重要的保证措

施。2020年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中央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及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印发

《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标准体系建设指南》，将人工智能伦理列入国家人工智能标准体系，提出重点开

展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医疗、应急等涉及伦理道德范畴的标准研制。202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首次对我国科技伦理治理工作作出系统部署，填补了我国

科技伦理治理的制度空白。 

为解决人工智能技术给个人或社会带来的伦理风险，制定本文件。本文件提出的人工智能伦理风险

治理要求，可减少人工智能技术在歧视、隐私等方面带来的负面影响，有助于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各领

域的广泛应用，也有利于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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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伦理风险的治理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针对人工智能伦理风险的不同来源，提出了对数据、研发者、生产商、用户的治理要求，以

及对人工智能利益相关组织的基本治理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研发和使用人工智能产品和服务的组织针对人工智能伦理风险的治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人工智能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缩略语） 

表现出与人类智能（如推理和学习）相关的各种功能的功能单元的能力。 

[来源：GB/T 5271.28-2001，28.01.02] 

3.2 

伦理 ethics 

处理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相互关系时应遵循的具体行为准则。 

[来源：GB/T 38736-2020，3.11] 

3.3 

风险 risk 

不确定性对目标的影响。 

注1：影响是指偏离预期，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或者两者皆有，它可以解决、创造或导致机会和威胁。 

注2：目标可以是不同的方面和类别，可以应用于不同的层次。 

注3：通常用风险来源、潜在事件、事件后果和事件发生可能性来表示风险。 

[来源：ISO 31000:2018，3.1] 

4 人工智能伦理风险类别 

a) 算法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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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工智能算法设计过程中，由于开发人员对事物的认知存在某种偏见，或者对算法进行训练时，

使用了带有偏见的数据集，使得算法产生带有歧视性的结果。 

b) 算法不可解释 

影响人工智能算法决策的因素无法以人类可以理解的方式表达，导致人工智能在人类未知的情况下

做出违背人类利益的决策。 

c) 算法决策困境 

人工智能算法的决策结果存在两难的可能，导致算法决策困境。例如自动驾驶汽车在执行任务过程

中面临多个选项，并且每一种选项都将对人类造成损害。 

d) 算法安全风险 

人工智能算法存在泄露、被恶意修改等问题，从而产生违背人类道德的结果。 

e) 算法滥用 

利用人工智能算法进行分析、决策、协调、组织等一系列活动中，其使用目的、使用方式、使用范

围等出现偏差并引发不良影响的情况。 

f) 隐私泄露 

在个人信息收集过程中，存在过度收集、信息外泄等问题，对人的正常生活和工作产生负面影响，

造成财产损失等。 

g) 算法责任 

人工智能技术或产品涉及多方主体，在出现人身伤害等违法或违反伦理道德的行为时，难以划分和

认定各方主体的责任。 

5 治理要求 

5.1 概述 

人工智能伦理风险产生的原因包括用于训练的数据存在缺陷、研发人员存在不合规行为、组织监督

管理不到位及用户缺乏伦理风险意识等。基于人工智能伦理风险的不同来源，对数据、研发者、人工智

能产品生产商及用户提出治理要求，并提出了对人工智能利益相关组织的基本治理要求。 

5.2 对数据的治理要求 

对数据的治理要求包括但不限于： 

a) 应保证数据收集的充分与均衡，以保障数据的公平性； 

b) 应对提供的数据进行记录说明，以便于数据溯源及主体责任的界定； 

c) 应设置信息收集同意机制，对于涉及未成年人等个人信息处理情形，应取得其监护人的同意。 

5.3 对研发者的治理要求 

对研发者（包括研发人员及研发组织）的治理要求包括但不限于： 

a) 应对关键决策进行记录说明并建立回溯机制（关键决策是指对研发结果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

决策，如数据集的选择、算法的选取等）； 

b) 应全面了解所用数据的分布特征，从数据中发现知识和规律； 

c) 在技术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开发建立本身具备可解释性的算法模型； 

d) 应建立相应的算法终结机制，在算法决策遇到无法判断结果时立即终止； 

e) 对已获得的个人隐私数据应进行脱敏处理； 

f) 应设立个人数据被遗忘机制和更改机制，划定算法自动关联的隐私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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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应主动学习伦理安全相关知识，提升自身伦理风险意识； 

h) 应开展人工智能算法安全测试，定期评估算法的技术准确性和安全性； 

i) 应明确人工智能算法的目的意图及使用方式； 

j) 应明确人工智能算法的应用领域，严格限定其适用边界； 

k) 应监督和审查人工智能算法实现的过程和结果，并进行持续改进； 

l) 应对人工智能算法的数据使用、算法运行开展日常监测工作； 

m) 应建立参与式的算法决策框架，接受社会监督。 

5.4 对人工智能产品生产商的治理要求 

对人工智能产品生产商的治理要求包括但不限于： 

a) 应有义务满足用户对算法结果解释的要求，针对不同背景知识的用户，应提供个性化定制和

常识结合的解释； 

b) 应对人工智能产品或服务的使用开展日监测工作。 

5.5 对使用人工智能产品或服务的用户的治理要求 

对使用人工智能产品或服务的用户的治理要求包括但不限于： 

a) 不应对人工智能算法盲目依赖，坚持在算法应用中的主体性地位； 

b) 应以良好的目的使用人工智能，禁止违规恶用； 

c) 应主动反馈人工智能产品或服务的伦理风险相关信息； 

d) 应主动学习伦理安全相关知识，提升自身伦理风险意识。 

5.6 对人工智能利益相关组织的基本治理要求 

对人工智能利益相关组织的基本治理要求包括但不限于： 

a) 应组建人工智能伦理委员会或人工智能伦理治理团队，明确责任人、角色和职责； 

b) 应建立人工智能伦理风险评估机制，识别、分析、评价、处置人工智能伦理风险； 

c) 应建立在人工智能设计或应用过程中存在恶意造成伦理风险行为的惩罚制度； 

d) 应定期开展伦理安全相关教育培训，提升相关人员的伦理意识； 

e) 应提升各利益相关者的参与程度，开展多元主体共治； 

f) 各组织之间应开展落实算法责任的相互合作与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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